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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要账，结果欠条被债务人抢
走并撕碎，自己还被拘留了4天。”9日，
市民杨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遇到的糟
心事。杨先生也提出疑问：对方的行为
是否属于犯罪？律师称，以赖账为目
的，债务人抢夺并撕毁欠条的行为涉嫌
抢劫罪。

送完货，拿着合同、欠条却拿
不到钱

杨先生说，他在市区做钢材生意，
去年，与在宜阳县承揽工程的叶某签订
了钢材购销合同，卖给叶某296吨钢
材，合同总价值108万元。

合同显示，钢材送到当天起15日
内，叶某需付清货款，如果未付，每吨每
天加收4元滞纳金。

随后，杨先生分批将钢材送往叶
某所在工地，每次送货后，叶某都给杨
先生打欠条。“叶某按合同先后支付我
87万元货款，对剩余的21万元，叶某
却支支吾吾，不提支付的事。”杨先生
说，今年4月，他和公司同事赶到叶某
所在工地要账，最终在民警调解下，叶
某支付了9万元，称剩余12万元在20
天内付清。

此后一个多月，叶某一直未联系杨
先生说还钱的事。杨先生说，他给叶某

打电话，但始终无法联系上对方。
5月4日，杨先生再次到工地上找

叶某。“那次，经过调解，项目甲方称要
叶某写一份委托甲方付款的委托书，并
加盖公章，甲方便可代为支付货款。”杨
先生回忆道，但叶某写了委托书不给加
盖公章，直到7月，他们也未能要回剩
余的12万元货款。

要账时，合同、欠条被债务人
抢走并撕碎

7月3日，杨先生和3名同事再次
到工地上找叶某，这次发生了令杨先生

意想不到的事。
“叶某称钱已经付过，不再欠我们

公司的钱了。”杨先生说，“我们一听就
急了，便拿出合同和欠条质问对方，钱
还了，为何欠条还在我们手中？”

双方因此发生争执继而厮打起来。
杨先生说，叶某的儿子将他们一名站在
旁边的女员工打伤后，从另一名员工手
中抢走了合同、欠条、送货单、委托书等
单据，叶某父子将它们撕碎扔在地上。

“在他们抢欠条时，我们厮打起来，
之后被赶到的保安分开。”杨先生说，接
到报警赶来的民警，将撕碎的欠条从地

上捡起来，然后将双方带回了派出所，
并对杨先生和叶某的儿子实施了行政
拘留的处罚。

9日，记者从宜阳县公安局锦屏派
出所了解到，叶某父子当时确实将欠条
抢走并撕碎，双方也是因此发生厮打的。

锦屏派出所负责人称，他们当时按
规定对双方做出行政拘留的处罚，随后
还将继续调查，如果案件涉及刑事犯
罪，他们将进行刑事立案。

律师：抢夺并撕毁欠条涉嫌抢劫罪

“因打架拘留我没错，但对方抢走
并撕碎欠条的行为，难道不构成犯罪？”
杨先生很担心，因为当天被撕碎的欠
条，已经无法拼接完整，那是他们公司
作为债权人的唯一凭证，损失除过本
金，还有合同显示的几万元滞纳金。

“洛阳晚报律师帮帮团”成员、河南
大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谢亮称，尽管欠条
有别于支票、股票等有价证券，不是现
金或有价物品，但其在特定当事人之间
具有价值，是一种财产权凭证，如果债
务人以赖账为目的，抢夺并撕毁欠条，
其行为就涉嫌抢劫罪。

谢亮说，债权人可以直接到公安机
关报案，申请进行刑事立案，追究当事
人的责任；如果对方未涉嫌抢劫罪的
话，债权人也可通过向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索要欠款。

知道不？欠债人抢、撕欠条涉嫌犯罪
一市民要账时，欠条被对方抢走并撕碎；如今此案正在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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